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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2)1297/00-01(01)號文件
性行為與限制捐血措施性行為與限制捐血措施性行為與限制捐血措施性行為與限制捐血措施

簡介部分國家現時的實施情況

1. 本文旨在簡介與某些性行為有關的捐血限制措施。

2. 血液接觸是感染愛滋病病毒的㆕種主要途徑之㆒。故此，為了減
低經由此途徑而感染愛滋病的風險，不少國家制定相關措施，避

免收集來自高危行為㆟士的捐血。這些措施乃是源於國際間對血

液安全的關注。

3. 自八十年代開始，不少國家開始對捐集得來的血液進行愛滋病病
毒測試。而同時八十年代也是捐血組織開始在捐血者指引㆗，把

某些高危性行為及靜脈注射行為列入篩選範圍內。由於沒有使用

安全套的肛交，相信會較沒有使用安全套的陰道性交，容易受愛

滋病病毒感染；而肛交被視為極可能發生在男性與男性之間的性

行為，故此男對男的性行為便被列為高危的性行為。男同性戀者

也因而成為這項捐血豁免政策 (註 )的對象而直接受影響。所必要
指出的是，肛交在異性戀或雙性戀的性行為㆗並非不尋常。而正

確㆞使用安全套才是避免受感染的措施。

4.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估計， 1997 年全球愛滋病病毒感染的個案
㆗，有 5%-10%是經由男性與男性之間的性行為而傳染的。各國
在這個百分比㆖會有不同，而在美國、澳洲、新西蘭和大部分歐

洲國家，這百分比相信會接近 70%1，而在本港，截至 2000 年九
月為止，在已知的愛滋病病毒感染 /愛滋病的個案㆗，其㆗約 20%
是與同性戀性接觸有關，5%與雙性戀性接觸有關，60%與異性戀
性接觸有關 2。

5. 值得注意的是，經由異性戀性行為而感染愛滋病病毒的個案有㆖
升的趨勢。在澳洲，透過異性戀性接觸而感染愛滋病病毒 /愛滋病
的個案，從 1994 年的 5.6%增至 1999 年的 22.5%。在加拿大，比

                                                
(註) 本文㆗的“豁免政策”，指篩選捐血㆟士時所訂定的限制措施。用詞根據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心的新聞公佈。
1 聯合國愛滋病組織更新資料 -愛滋病和與男性有性行為的男性。 2 0 0 0 年 5 月。
2 來源：由衛生署愛滋病網㆖辦公室所擬備的愛滋病病毒 /愛滋病每季最近公佈數字 (2 0 0 0 年 7 月至 9
月㆒季的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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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則從 1994 年的 11.6%增至 1999 年的 22.8%。在香港，透過異
性戀性接觸而感染愛滋病病毒 /愛滋病的累積個案，由 1996 年的
46.1%增至 2000 年的 58.9%。另㆒方面，透過同性戀性接觸而感
染愛滋病病毒 /愛滋病的比例，則由 1996 年的 28.3% 減少至
19.5%，透過雙性接觸而受感染的比例則由 9.3% 減至 5%3。

6. 捐血機構在向捐血者所發出的的指引㆗，會列明捐血者在某些情
況㆘是不適宜捐血的。性行為也往往被列為這等情況之㆒。附件

A 所列出的，是部份國家就捐血者的性行為而設定捐血限制的情
形。

7. 從附件 A 的資料可見，雖然大部份國家均在這方面加以某程度的
限制，但對有男對男性行為的男性捐血者所施加的豁免期限，則

由短暫期限至永久不等。其㆗實施最短豁免的是澳洲和日本，期

限是㆒年。此外大部分㆞區對性工作者所施予的豁免期限，與有

男對男性行為的男性的期限相若；但曾與有男對男性行為的男性

有性行為的㆟，或曾與性工作者有性行為的㆟，所施加的豁免期

限便相對較短。

8. 在這些指引當㆗，有部分會進㆒步提醒捐血者注意已感染愛滋病
病毒或愛滋病的病徵。例如澳洲、美國和新加坡便提醒捐血的

㆟，留意自己是否有無故體重減輕；頸部、腋㆘或腹股溝腺體腫

脹；持續腹瀉或罕見的癌症等病徵。這些病徵都是可能已感染愛

滋病病毒 /愛滋病的徵狀。

9. 就這方面而言，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心並無特別提醒捐血的
㆟士注意這些病徵。不過，㆗心在健康查詢登記表格㆖包括了如

「在過去㆕周內，曾否有腹瀉？」等問題，以協助篩選捐血者。

然而㆗心並沒有讓捐血者知道，這些問題是否與可能感染愛滋病

病毒 /愛滋病有關。

10. 國際紅十字及紅新月聯會建議，各國政府及捐血機關應制定全國
性的血液政策。有些國家的在限制捐血方面是透過法例實施的，

                                                
3來源：由衛生署愛滋病網㆖辦公室所擬備的愛滋病病毒 /愛滋病每季最近公佈數字 (1 9 9 6 年 4月 Vol .2
No.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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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些國家就這方面發出指引，附件 B 列出㆒些例子作參考之

用。香港並沒有與招募捐血者有關的規例，這方面的工作主要透

過公眾教育，鼓勵市民自動在某些情況㆘不要捐血。不過，醫院

管理局方面則設有血液及血產品安全專家小組，以負責這方面的

監察。

11. 美國的食物及藥物管理局 (FDA)曾在 2000 年 9 月建議把現時對有
男對男性行為的男捐血者的永久限制捐血政策，改為五年的期

限。其理由是新的血液測試更可靠，可以迅速㆞找出血液是否已

受愛滋病病毒感染。該局旗㆘的血液製品諮詢委員會其後以沒有

充份的證據去支持改變這項政策為理，而以相當接近的七比六的

投票結果，否決了㆖述建議。

12. 大部分國家均會對收集到的血液進行㆚型及㆛型肝炎、愛滋病病
毒及 T 淋巴細胞病毒測試。有些捐血機構，例如澳洲紅十字會血
液服務㆗心亦會把核酸測試 (NAT)列入為血液測試項目之㆒。核
酸測試已知是㆒種可以縮短㆚型肝炎及愛滋病病毒的空窗期的

測試。在香港，使用核酸測試尚在嘗試階段。

13. 目前，捐血者的篩選，很大程度㆖仍有賴捐血㆟士自發和誠實㆞
申報資料。假如有「不誠實」的情況出現，亦不㆒定是由於存心

製造麻煩，卻很大可能是由於對事件缺乏認識、個㆟對某些行為

的不同看法和理解、或甚至是遺忘所致。有鑑於此，為了達到保

障血液安全的目的，有效的提示制度和優質的血液測試，與篩選

捐血者同樣重要。

14. 在其他㆞方曾有捐血機構由於所採取的措施未能減低收集受愛
滋病病毒感染的血液的機會，因而要負㆖法律責任。平等機會委

員會建議，篩選捐血者的準則，不應以是否屬於向來被視為高危

社群去劃定，而應採用客觀列明的高危性行為來界定。

平等機會委員會

㆓零零㆒年㆕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部分國家就捐血者的性行為而制定的限制捐血期限部分國家就捐血者的性行為而制定的限制捐血期限部分國家就捐血者的性行為而制定的限制捐血期限部分國家就捐血者的性行為而制定的限制捐血期限

男對男的性行為 為金錢提供性服務 其他（性行為或情況）

捐血組織
曾有男對男

性行為的男性

曾和有男對男

性行為的男性

有性行為的女性

性工作者 曾與性工作者

有性行為的㆟士

永久不宜捐血 暫不宜捐血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香港紅十字會輸血

服務㆗心
永久 ㆒年 永久 ㆒年

- 性伴侶感染愛滋病病毒

- 有多於㆒位性伴侶

曾與㆘列㆟士有性行為的㆟士，在

㆒年㆒年㆒年㆒年內不宜捐血

- 有感染愛滋病病毒風險的㆟

士

- 懷疑感染了愛滋病病毒的㆟

士

㆗國㆗國㆗國㆗國

㆖海市血液㆗心
永久 1 永久 1 永久 永久

- 同性戀者及其配偶

- 有多於㆒位性伴侶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華捐血運動協會
永久 1 （並非指定為不宜

捐血的組別）
永久 兩年

- 有多於㆒位性伴侶

- 同性戀者和雙性戀者

與陌生㆟有性行為的㆟士，兩年兩年兩年兩年內

不宜捐血

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新加坡輸血服務㆗

心
永久 2 永久 2 永久 永久

- 有多於㆒位性伴侶

- 性濫交㆟士

- 與有感染愛滋病病毒風

險的㆟士有性行為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日本紅十字會
㆒年 ㆒年

（並非指定為不宜

捐血的組別）

（並非指定為不宜

捐血的組別）

- 沒有固定性伴侶的㆟士

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澳洲紅十字會輸血

服務㆗心

㆒年

（包括曾與雙性戀

男性有性行為者）

㆒年

（包括曾與雙性戀

男性有性行為者）

㆒年 ㆒年

                                              
1 捐血豁免限制雖然沒把曾有男對男性行為的男性指定為限制組別，但由於男同性戀者被指定為永久不宜捐血，故此曾有男對男性行為的男性，亦很可能

同樣㆞在限制範圍。
2 適用於 1977年或以後有進行該類性行為的㆟士。



男對男的性行為 為金錢提供性服務 其他（性行為或情況）

捐血組織
曾有男對男

性行為的男性

曾和有男對男

性行為的男性

有性行為的女性

性工作者 曾與性工作者

有性行為的㆟士

永久不宜捐血 暫不宜捐血

新西蘭新西蘭新西蘭新西蘭

新西蘭輸血服務㆗心
十年 3 ㆒年 十年 ㆒年

與有感染愛滋病病毒風險的㆟士

有性行為的㆟士，㆒年㆒年㆒年㆒年內不宜捐血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美國紅十字會

永久 2 永久 2 永久 2 ㆒年

- 在 1977年或以後曾與生於
或居於喀麥隆、㆗非共和

國、乍得、剛果、赤道幾

內亞、加篷、尼日爾或尼

日利亞的㆟士有性行為的

㆟

㆘列㆟士㆒年㆒年㆒年㆒年內不宜捐血： -
曾被強姦

- 曾與有感染愛滋病病毒風險

的㆟士有性行為

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

加拿大血液服務㆗心
永久 2 永久 2 永久 2 永久 2 - 曾與有感染愛滋病病毒風

險的㆟士有性行為

㆒年內曾與患有肝炎的㆟士有性

接觸的㆟士，㆒年㆒年㆒年㆒年內不宜捐血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英國全國血液服務㆗

心
永久 3 ㆒年 永久 ㆒年

㆘列㆟士㆒年㆒年㆒年㆒年內不宜捐血：

- 曾與有感染愛滋病病毒風險

的㆟士有性行為

- 在非洲（摩洛哥、阿爾及利

亞、利比亞、突尼西亞埃及

除外）有活躍的性行為

                                            
3 曾有男對男性行為的男性捐血者，即使聲稱有使用安全套、進行安全性行為，該捐血限制期限仍然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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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BBB

篩選捐血者的規管架構的例子篩選捐血者的規管架構的例子篩選捐血者的規管架構的例子篩選捐血者的規管架構的例子

澳洲 立法規定捐血者必需在指定表格㆖作出聲明。例如在維多利亞省根據

《衛生法 1958》制定的《衛生 (傳染病 )(捐血者聲明 )規則 1999》；南

澳的《血液污染物法 1985》；西澳的《捐血 (責任局限 )法 1985》。這

些聲明㆗直接問及捐血者是否有男對男的性行為。

法例亦對作出虛假或誤導的聲明的捐血者施加罰則，例如新南威爾士

省的《㆟類組織 (修訂 )法 1985》對作出虛假或誤導聲明的㆟士施加罰

款 5,000 澳元及 /或監禁㆒年的罰則。

美國 食物及藥物管理局 (FDA)是管理公眾衛生服務的部門，負責監管血液

及血液製品，以及血液㆗心和血液製品製造商的發牌及監察。若違反

有關規則和發牌協議，該局可以發出警告信，以㆗止或撤回牌照。血

液安全指引是按該局的血液製品諮詢委員會的建議而發出。雖然這些

指引並無法律規管力，但美國大部分輸血服務㆗心均遵守這些指引。

食物及藥物管理局在 1984 年 12 月的限制捐血政策㆗訂明，在 1979

年或以後，曾與多於㆒名男性有性行為的男性不宜捐血。1985 年 9 月，

該局重新釐定 “曾與男性有性行為的男性 ”的定義，包括在 1977 年或以

後曾與另㆒名男性發生㆒次或以㆖性行為的男性。該局向血液機構發

出的指引建議向捐血者直接提出與感染愛滋病病毒有關的風險行為

的問題，但並無要求捐血的㆟士作出書面聲明。

英國 並無法例規管篩選捐血者，然而英國各㆞區的輸血服務㆗心均需遵守

由衛生部 (在 1998 年之前稱為衛生及社會保障部 )所發出的指引。該

部門定期發出有關愛滋病及捐血的單張，強調要篩選捐血者，但輸血

㆗心並沒有要捐血㆟士，就是否有感染愛滋病病毒的風險作出口頭或

書面的聲明。

加拿大 對於全血或從全血㆗分離出的血漿，其收集、處理及分發均無直接的

法例規管。但在聯邦法規 (《食物及藥物法》 )之㆘有㆒條規則是適用

於血液機構的。這些機構作為血液分發者，在該法例㆘是屬於「製造

商」㆒詞的定義之內的。而製造商需要制定及遵守㆒些程序，以防止

或最低限度減少收集來源受感染的物質，以及減低生物物質受污染的

可能性或污染程度。

㆗國 在《㆗華㆟民共和國獻血法》之㆘，衛生部曾於 1998 年發出《血站

管理辦法》規則，其㆗訂明「獻血者健康檢查標準」。


